附件3
株洲市工业企业采购市域内企业生产的
智能装备奖励项目申报要求
 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完全符合2018年装备能力提升项目申报要求且获得“装备能力提升项目”支持（株经信发〔2018〕73 号文件）;
（二）申报奖励产品只包括单台智能装备（具有感知、分析、推理、决策、控制功能的制造装备）;
（三）申报奖励的智能装备是株洲市域内企业研发和生产;

二、申报材料（按此顺序装订，不同内容用彩页隔开）
（一）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；
（二）智能制造装备采购奖励资金申请表；
（三）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（四）设备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生产企业针对该产品的自有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
（五）智能装备购买合同和发票复印件；
（六）申报单位上年度纳税凭证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会计报表；
（七）产品使用报告（重点分析设备使用前后在运营成本、产品研制周期、生产效率、产品不良品率、能源利用率五个方面的变化情况）；
（八）产品投入使用后的现场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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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3-2
株洲市工业企业采购市域内企业生产的智能装备奖励项目申请表
	企业基本情况
	企业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	注册地址
	

	
	所属优势产业链
	□先进轨道交通装备(含磁悬浮)产业链 □IGBT 大功率器件产业链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□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□航空航天产业链 □新能源装备产业链 □高分子新材料产业链□先进陶瓷材料产业链 □先进硬质材料产业链 □医药产业链□纺织服饰产业链 □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□绿色食品产业链□节能环保产业链 □人工智能产业链

	上年主要经济指标
	资产总额
	万元
	资产负债率
	%
	销售收入
	万元

	
	利税总额
	万元
	利润总额
	万元

	申报项目基本情况
	设备名称型号
	

	
	设备研发生产商
	
	生产商注册地
	

	
	采购价格
	万元
	发票金额
	万元

	
	合同时间
	
	发票时间
	

	设备先进性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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